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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的
“自然保护地监管不力”问题整改
完成情况报告

根据中共永州市委、永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永州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永发〔2025〕3号，下称《整改方案》）要求，我局牵头组织完成了“自然保护地监管不力”问题整改，现将有关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馈问题
自然保护地监管不力。非法采砂整治不到位。2020年省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指出，双牌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内存在河道采砂等问题，督察发现湿地公园红线范围内仍存在非法采砂作业，河道有多处尾沙堆，河面漂浮大面积油污。道县八方砂石公司采砂合同已到期，船只未按要求靠岸停泊，部分停泊在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红线范围内，依然具备开采能力。违规违建现象依然存在。祁阳浯溪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红线范围内存在祁阳市白竹污水处理厂、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在建涔天河天湖客运码头位于江华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内。双牌县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多处居民住房正在改扩建等问题。2020年省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指出双牌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存在问题，目前仍未办理用地及相关手续。湖南通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在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拆建生态酒楼、修建架空水泥坪。
二、整改目标
全市自然保护区监管得到加强，2024年底前双牌、道县通过加强河道管理工作，加大监管力度，非法采砂违法行为得到制止，祁阳、江华妥善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湿地保护之间的关系，重点加强对湿地公园保育区的监管，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做到合法合规整改。2025年底前双牌阳明山和东安舜皇山相关企业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然保护区设立时间、项目建设时间、所处功能分区、审批情况、生态影响等情况分类将问题整治到位。
三、整改措施
（一）市林业局
1.加强日常监管。要求各地结合林长制“一长四员”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巡查管护，完善管护台账，及时发现问题；督导各县市区理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执法体系，对自然保护地内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快速反应和联合执法，依法依规及时查处到位。
2.强化问题整改。对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并按照《湖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实施细则》(湘环发[2023]26号)、《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试行)》(湘林保[2023]9号)等规定整改销号。
3.举一反三，开展全市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继续按要求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全面监督”等专项行动，督导各县市区做好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自查排查和线索核查，建立问题台账，分类处置。
4.健全工作机制。督导各县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地监管工作协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林业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
（二）双牌县、道县（市水利局牵头督导验收）
1.全面实行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红线范围内监控，实现水利、林业、管理业主共同监管，按河长制要求加强巡河检查，对非法采砂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做到零容忍，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双牌县针对河道尾砂堆清理制定专项计划，加强河道保洁，保证水质。
3.道县督促对发现的4艘GPS不能正常使用的采砂船安装GPS定位设备。
4.加强日常监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湘江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打击违法采砂行为。
（三）双牌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全面摸排。组织相关单位依职责、依处罚权限对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居民住房改扩建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列出问题清单。
2.分类整治。一是责令存在问题的业主停止建设；二是依据《关于印发<居民自建房建设合法合规性问题整治的政策措施>的通知》（湘自资发发〔2023〕4号）文件要求，进一步调查核实，制定“一房一策”，依法依规分类整治到位；三是停止在核心区、缓冲区内开展经营活动。
3.依法处理。依法依规对竹品加工厂进行处理，指导督促竹品加工厂依法依规开展用地申报，完成办理用地相关手续。
4.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对阳明山自然保护区内问题整改的监管力度，防止问题出现反弹现象。
（四）祁阳市（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进一步开展祁阳市科技工业园和白竹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违规侵占湿地公园问题现场核查，查实核准祁阳市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和白竹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排污口改扩建涉及浯溪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土地面积及类型，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到位。
2.依法完善涉湿相关手续。按规定依法完善祁阳市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和白竹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占用湖南祁阳浯溪国家湿地公园土地相关手续。
3.优化排口周边生态环境。在排污口周边开展卫生保洁、坑洼路面修缮、裸露地复绿，优化项目区生态环境。
（五）江华瑶族自治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全面落实《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号)规定，做到合法合规整改。
2.围绕项目实施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影响、物种多样性影响、遗传多样性影响三个领域和生态植被、生态效益、动物影响、植物影响、微生物影响等具体指标开展监测评价工作。
3.加强对在建涔天河天湖客运码头的日常监管，完善对该项目手续的审核和查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4.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湿地保护监管长效机制，监督工程审批、实施、运营各个环节，加强湿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系统性保护，促进湿地公园高质量发展。
（六）东安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依法查处。对违规拆建的生态酒楼、修建架空水泥坪问题依法依规查处。
2.分类处置。进一步核实两层架空水泥坪违规建设占用河道面积，并依据湖南省河湖"四乱"问题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分类处置。
3.建立长效措施。加强对生态酒楼的日常监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符合排放和处理要求。
四、整改完成情况
（一）市林业局
1.加强日常监管。全市各县市区（管理区）结合林长制“一长四员”，对自然保护地实行网格化巡护，相关巡护记录接入林业大数据平台巡护系统，全市生态护林员有效巡护率为89.58%，事件处理率95%，位居全省前列。各县市区（管理区）对自然保护地内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均能依法依规及时有效查处到位。 
2.强化问题整改。进一步强化自然保护地全面监督，按照《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试行）》（湘林保〔2023〕9 号）要求，组织完成了“月岩周敦颐故里风景名胜区内违建废品打包店”“桐木漯风电场侵占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阳小鲵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新建防火道”“冷水滩湘江石溪江三期治理工程违规侵占湿地公园”“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违规堆沙”等问题的整改销号。
3.举一反三。组织对全市70处自然保护地内的 采矿（石）、采砂、非法设立码头、开办工矿企业、房地产开发侵占重要湿地、水电风电光伏开发、重大违规旅游设施等8大类重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组织对上级下发的404条涉自然保护地问题线索进行了核查上报。组织开展了全市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回头看”专项行动，对2021年来涉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成效开展了核查核实。
4.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了永州市自然保护地（湿地）工作协调机制，分管林业的副市长牵头，市林业局、市发改委等12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并建立了协调机制工作规则，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促进了部门之间的高效协作和信息流通。全市各县市区（管理区）均同步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
（二）双牌县、道县（市水利局牵头督导验收）
1.已实现水利、林业、管理业主三方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红线范围内共同监管监控，启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并进行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按河长制要求加强巡河检查，目前零采砂行为。
2.计划通过实施疏浚砂综合利用清理河道尾砂堆，加强了河道保洁，年度水质检测符合标准。
3.已拖运采砂船只、机具至湿地公园管理红线外，并对4艘GPS不能正常使用的采砂船只安装了GPS定位设备。
4.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湖南省河道管理条例》《湘江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打击违法采砂行为。
（三）双牌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全面摸排。双牌县对组织相关责任单位依职责、依处罚权限对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居民住房改扩建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经调查核实，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涉嫌违规改扩建的房屋共9栋，户主均为阳明山籍户口，均存在未批先建行为，已建成7栋（违规占用林地1栋），2栋正在建设。
2.分类整治。一是对正在建设的房屋下达了停工通知书；二是制定了“一房一策”，按照“一房一策”对9栋违规改扩建房屋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置：①对1栋正在建设且无农村建房资格的房屋依法进行了拆除；②对1栋正在建设符合一户一宅的房屋予以叫停，待办理建房相关手续后方可继续建设；③对7栋已建成且符合一户一宅的房屋，进行了房屋安全鉴定，依法没收了超出法定层数建设部分，对违规占用林地的依法进行了查处。三是在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房屋业主出具了不从事经营活动承诺函，去除了房屋经营功能，仅保留房屋自住功能。
3.依法处理。双牌县多次对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宣传指导办理用地手续事宜，但因各种原因，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业主均拒绝启动办理用地手续工作。因此，双牌县组织对6家竹木加工厂涉嫌非法占地情况进行调查，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组织对企业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并查封生产设备，让企业失去违规生产能力和条件，确保企业不再违法生产。
4.日常监管。双牌县组建专项巡查队伍，每日对区域内的自建房、企业进行全覆盖、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并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制作横幅、发放宣传单、巡回宣传、村村通广播等途径，加强对居民自建房、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政策及阳明山保护区内村民合法合规建房等政策的宣传，切实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从源头遏制违规建房乱象。
（四）祁阳市（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依法依规开展调查核实。问题交办后，祁阳市开展了白竹和祁阳白水科技工业园2个排污口涉及违规侵占湿地公园土地情况现场核查，就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了查处。
2.依法完善涉湿相关手续。省林业局组织专家对2个排污口进行了审查，认为排污口对湿地公园生态影响总体可控，同意按程序报批，并出具了专家意见。根据审批权限，省林业局、祁阳市林业局分别批复支持祁阳市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祁阳市白竹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在湖南祁阳浯溪国家湿地公园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分别为祁阳市科技工业园入河排污口、祁阳市白竹污水处理工程入河排污口办理了排污口设置手续。
3.优化排口周边生态环境。项目业主单位实施了排口周边环境保护措施。分别对白竹、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口沿江土胚道路进行了平整和碎石路面铺设；对两尾水排口周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对尾水排口周边裸露土地撒播草种，当前项目区生态环境良好。
（五）江华瑶族自治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湖南省林业局下达了《对<关于请示批准潇水涔天河库区航运建设工程配套码头工程项目实施的选址变更请示>的复函》(湘林湿函〔2021]39号)，项目符合湿地公园管理有关规定。
2.完成了监测评价。在项目建设用地及边界500米范围进行监测评价，以每月一次的频率组织监测。项目的实施对该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三个领域和生态植被、生态效益、动植物及微生物等影响极微。
3.加强项目的日常监管。当前，该项目已经建成，项目施工期间，认真落实了生态影响减缓措施，施工范围和强度未超过批复内容，湿地占补平衡也已落实到位。
4.建立了湿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出台了《湖南江华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监督管理保护机制》，建立了江华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六）东安县（市林业局牵头督导验收）
1.依法查处。永州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对湖南通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拆建生态酒楼、修建架空水泥坪未批先建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做出了不予立案决定；对生态酒楼未配套污染防治设施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永环罚（东）字〔2024〕19号）；东安县林业局对架空水泥坪违规占用林地进行了行政处罚（东林罚决字〔2025〕第026号）；东安县水利局对架空水泥坪违规占用河道进行了行政处罚（东水罚决〔2024〕09号）。
2.分类处置。进一步核实了架空水泥坪违规建设占用河道情况，根据湖南省河湖"四乱"问题相关规定，对其采取了工程及两岸的防护措施，保障行洪安全和减少冲刷影响，并取得了《关于东安县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区2#宾馆前水泥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东水批〔2024〕21号）。
3.建立长效措施。东安县建立了《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六条刚性措施》《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营性设施管理方案》等长效监管机制，加强了对生态酒楼的日常监管，目前，湖南通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生态酒楼已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修建了污水沉淀池。
五、整改结果
对照《整改方案》要求，该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达到整改目标，符合整改销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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